
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面面观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当天上午，市人

民法院召开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多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及环境资
源审判案件的主要特点。据了解，我市法院环
境资源合议庭自2013年12月成立以来累计
收案86件，现已审结 82件，涉及被告人共
120人，共罚款人民币 27200500元。其中，
2016年审理非诉行政审查案件 18件、刑事
案件 36件，案件数量逐年增长，案件类型呈
现多元化趋势。

案例一：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罪案
2012年底，被告人秦某在未依法取得剧

毒化学品购买、使用许可证的情况下，以人民
币 2万余元的价格从沭阳县一王姓男子处非
法购得氰化钠约 10袋，重约 500千克，用于
电镀生产，并将电镀作业中产生的废水，直接
排入电镀车间东侧的废旧池塘内。2013年 6
月27日，民警在被告人秦某经营的电镀小作
坊内查获含有氰化物的化学物质 14公斤；
2013年 6月 28日，被告人秦某亲属主动将
其藏匿的150千克氰化钠送交公安机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秦某在未取得剧
毒化学品购买、使用许可证的情况下，明知氰
化钠是剧毒化学品，仍违反国家规定予以买
卖和存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买卖、储存危险物质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
人秦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法官点评：氰化钠，又名山奈，是有剧毒
的无机物，对人体和环境有极大的毒害性和危
险性，被列入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公安部等八部委公布的剧毒化学品目录。国
家对氰化钠等剧毒化学品实行严格监督管控，
购买和通过公路运输剧毒化学品，都应当依法
取得剧毒化学品购买、使用许可证。考虑到本
案被告人秦某购买、储存氰化钠的目的系用于
电镀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遂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案例二：滥伐林木罪案
2014年下旬，被告人陈某在未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其购买的位于宝应县
氾水镇郎儿村中心组一户村民家中的68株杨
树实施采伐。经鉴定，被告人陈某采伐的68株
杨树木材合计14.4822立方米，已构成犯罪。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在未取
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采伐林木，
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而被告人陈某归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予
从轻处罚。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滥伐
林木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法官点评：滥伐林木是犯罪行为。从增强
人们的环保法律意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的角度出发，对于这类犯罪行为应
当予以严厉打击，借助法律的震慑力对环境
资源起到防护盾的作用。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应当在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础上，适
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最恰当的裁判。

案例三：非法狩猎罪案
2015年 5月至 7月，被告人王某于禁猎

期内，在卸甲镇马家湾、三河村、伯勤村等地
附近的水渠边，采用夜间强光照射、网兜捞等
国家禁止的工具、方法，多次非法猎捕野生青
蛙合计300余只，后以13元每斤的价格销售
给卸甲镇花阳村村民李某（已判刑）。2015年
7月 23日，公安机关在李某处查获被告人王
某等人出售的青蛙。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
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这些
青蛙均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
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即“三有”动物）。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狩猎
法规，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
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构
成非法狩猎罪。据此，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
王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

年；其作案工具全部予以没收。
法官点评：违反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法律

法规的行为，是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生态平
衡的犯罪行为，应当予以严惩。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的规
定，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20只以上的，属于“情节
严重”，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案例四：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
2016年 1月 29日晚，被告人何某、李某

在高宝邵伯湖禁渔期内，到高邮湖一处渔业
水域，采用由被告人何某负责驾驶渔船、李某
负责控制网兜等手段，利用电捕鱼工具实施
电捕鱼作业，非法捕捞鲤鱼、黑鱼、鲫鱼等渔
获物合计74.2千克。后因高宝邵伯湖渔政监
督支队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查，两人弃船逃走。
2016年 1月 30日，被告人何某、李某主动到
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六安执勤点投案，
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李某违
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
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
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何某、李某归案
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予从轻处
罚。法院据此判决两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

法官点评：中国在夏商时代就有“夏三
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的规定，以
后各朝代都作了类似的规定。采取禁渔期这
一保护措施，是以自然界提供的水生生物资
源数量有限和生态系统的支持能力有限为依
据的，是为了保证这些水产资源延绵不绝。

案例五：污染环境罪案
2013年8月至2014年 3月，被告人沈

某身为某厂的实际负责人及环保负责人，明
知该厂在从事热镀锌加工业务过程中使用盐
酸酸洗金属产生的废酸是危险废物，仍擅自

安排本厂职工沈某月（被告人）对该厂使用盐
酸酸洗金属后产生的 109.58吨废酸，采用在
该厂废酸池内加入纯碱或生石灰进行中和的
方法非法处置，后排放至该厂东侧封闭、无任
何防渗漏措施的池塘内。

2014年3月8日，扬州市环保局对该厂
进行检查，并对该厂内北侧废酸池及东侧池塘
的水样抽样送检。经扬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
测并经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认可，该厂内北侧废
酸池PH值为0.27，锌（Zn）含量为83.4mg/L；
东侧池塘西岸边南侧断面 PH值为 0.71，锌
（Zn）含量为 364mg/L；北侧池塘西岸边南侧
断面PH值为0.73，锌（Zn）含量为679mg/L。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沈某、沈某月明知
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废酸系危
险废物，属有毒物质，仍违反国家关于化工危
险废物的处置规定，将工业废酸进行非法处
置并排放至其企业东侧无任何防渗漏措施的
池塘内，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
环境罪。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沈某犯污染环
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沈某月犯
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点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
三百三十八条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致使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
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由原有法条重
点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兼顾保护环境，转变为
对环境的直接保护，将保护生态利益作为主要
目的。 通讯员 管鑫 记者 王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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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程:绽放残缺之美 书写精彩人生
□ 李涛 吴古银 杨晓莉

前不久，在“全球残疾青少年 IT挑战赛”
上，我市年仅 19岁的徐伟程成为赛场上的
明星。据悉，徐伟程是此次挑战赛全国 32名
入围选手之一，更是扬州市的“唯一”。日前，
他被评为我市第三届残疾人“自强之星”。近
日，记者来到徐伟程的家中，听他讲述了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病魔无情 帅气少年无法行走

徐伟程皮肤白净，带着一幅黑框眼镜，一
米七几的个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阳光帅
气。如果不是一场疾病，徐伟程可以和同龄人
一样，在父母的疼爱下，读书、玩耍，享受着属
于他这一年纪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 8年
前的一场疾病，让徐伟程成了一名肢体一级
残疾的孩子。

2009年 4月 18日对于徐伟程一家来
说，是想忘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日中午，感冒
初愈的徐伟程正在午休，突然被一阵疼痛惊
醒，惊醒后的他发现自己腿脚麻木，无法站
立。发现孙子不适后，奶奶连忙打电话叫回正
在上班的儿子、儿媳。徐伟程第一时间被赶回
家的父母送到扬州苏北医院。“病毒性脊髓
炎，已影响到脊髓，可能导致瘫痪。”医生的诊
断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苏州、上海、天津、北京……徐伟程的父
母不愿意放弃，带着儿子辗转了各大医院，寻
求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然而，事与愿违，
一年时间的赴外就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却
无法再换来徐伟程的健康身体。

治疗无望后，徐伟程随着父母回到了高
邮，开始了一年时间的康复训练。从最初的
瘫痪在床无法行走，到现在能借用辅助工具
慢慢行走，就是这一点点的进步，徐伟程付
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伟程看到父母至
今还为当年对他照顾不周而自责，连忙笑着
安慰起父母来：“爸爸、妈妈，过去的都过去了

，别再难过了，我现在不是很好吗。”说起康复
训练的经过，徐伟程不愿多谈，只微笑着说：

“都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来，父母为了我不容
易，为了父母，为了自己，我会更加努力。”

不愿放弃 父母背上艰难求学

病发时，13岁的徐伟程正读小学 6年
级，因成绩优秀，发病前他已被赞化学校提前
录取，然而这一病，改变了原来的一切。由于
身体原因，他只能呆在家中。

每每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从他家门口
向学校走去，徐伟程的心里十分羡慕。时间久
了，他便跟父母提出想去上学。可看到孩子的
一双腿，父母犯了愁：孩子连路都不能走，怎
么上学啊？“孩子既然有这个心，就一定要满
足他。何况年纪这么小，不去上学，现在能干

什么？没有知识，将来能干什么？”父母商量
后，决定再苦再难，哪怕天天背着，也要让孩
子上学。

病发 2年后，15岁的徐伟程进入了南海
中学，开始了求学路。为了接送儿子上下学，
他的父母风里来、雨里去，每天轮流接送。6
年来，徐伟程一天天长大，体重一年年增加，
上学路程也由近变远，接送越来越困难，但徐
强夫妇俩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徐伟程母亲说，
这么多年来，儿子能够继续求学，也离不开社
会上许多好心人的关心以及学校老师、同学
们的关心和照顾。

父母的辛苦付出，徐伟程用勤奋学习来
回报。由于行动不便，他在椅子上一坐就是一
天，到了放学的时候，下半身几乎僵硬，双脚
浮肿。尽管如此，无论刮风下雨，他每天都按

时到学校，按时完成作业。为了少麻烦别人，
徐伟程在学校尽量不喝水，早上连稀饭都只
吃一点点，为的就是减少上厕所的次数。目
前，徐伟程在高邮中等专业学校就读四年制
大专班，所学的是会计专业。

拥有爱与温暖 人生路上更坚强

“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会同时为你打开
一扇窗”。去年年底，由中国残联、康复国际和
韩国康复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球残疾
青少年IT挑战赛”隆重举行。通过层层选拔，
徐伟程成为扬州市“唯一”参加这项全球赛事
的残疾人。

虽时隔半年，但谈及这场赛事，徐伟程仍
难以忘怀。他感慨地说，当时没想到自己能够
入选，参加了这次比赛后，最大的感受便是增
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谈起自己 IT的“天
赋”，徐伟程直言，那是在家上网自学的。因为
行动不便，放假的时候，就常常一人在家通过
自学摸索网络知识和技能。徐伟程说，虽然自
己身患残疾，但他会用知识把自己武装得强
大，因为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相信自己将来
的路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在日记本上，徐伟程这样写道：“虽然肢
体的残疾给我带来了不幸，也给父母心灵上
造成永久的伤痛，可我无法选择，因为这是
命运的安排。但有时，我又深深地感到自己
是幸运的，因为我拥有一个温馨的小家，还
有一个温暖的大家，他们给我以勇气，给我
以关怀，他们陪伴我成长，他们带领我前进，
这些都增强了我与不幸抗争的力量，增强了
我的勇敢、乐观和信心。”“初选、筛选、入围、
比赛……每一次，都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和
帮助。”徐伟程告诉记者，因为拥有了许许多
多的关爱、期待与信任，他感到自己就是一
艘快乐的小船，正在人生的航道里劈波斩
浪、扬帆远航！


